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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管理，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２４３

号）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修订后的《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八、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该

议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制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２４３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最新法律法规，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

制度，公司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

修订后的《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草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包括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连锁店发

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公司近期的连锁发展规划，同意对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之一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中

部分连锁店的实施地点进行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发表了

审核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２

号《关于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二十、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的议案》；

为切实做好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

进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相关配套指引、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

监管工作部署和江苏证监局《关于做好江苏上市公司实施内控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１

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具体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十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附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１３．４７％

股权；同时公司董事张近东先生、孙为民

先生分别持有其

２８％

、

２４％

的股权

江苏苏宁银河国际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苏宁银河国际”）

公司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江苏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福州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的控股子公司

南京玄武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玄武苏宁置业”）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成都鸿业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鸿业置业”）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青岛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苏宁置业”）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南京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南京沃德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南京钟山国际高尔夫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

－

刘玉萍女士的子公司

南京玄武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玄武苏宁银河诺富特大酒店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南京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索菲特银河大酒店

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南京钟山国际高尔夫置业有限公司

索菲特钟山高尔夫酒店

公司关联自然人

－

刘玉萍女士的子公司

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的财务记录、决策记录、相关合同及其实际履行情况，董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审查，并就与上述公司发生的交易是否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利益进行确认。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

应予以回避表决。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租赁协议

１

、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承租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市淮海路

６８

号的苏宁电器大厦，

租赁面积约为

１２

，

０００

平方米作为商场和办公用房，租赁期自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第一年租金为人

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后每年递增

２％

。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与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增租苏宁电器大厦共计约

４

，

４００

平方米

的建筑面积，租赁期自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第一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０

万元，以后每年递增

２％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与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租赁苏宁电器大厦建筑面积共计约

１

，

３００

平方米的房屋。 租赁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第一年租金总额为

１１０

万元，以后每年递增

２％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退租协议，一致同意因公司办公地点变更提前解除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终止租赁南京市淮海路

６８

号共计

３

，

８９４

平方米的办公用房，继续租赁共计

８

，

１２５

平方米商业

用房。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退租协议，一致同意因公司办公地点变更提前解除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

日签署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白下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下苏宁”）签

署《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同意由白下苏宁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承接《房屋租赁合同》中公司有关的各项权利义务，合同

条款内容不变。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与苏宁银河国际签订《备忘录》，一致同意因经营需要提前解除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双方另行签订了新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银河国际位于南京市中山南路

４９

号商茂世纪大厦一层至五层，共约

１７

，

６００

平方米的面积，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止，租赁费用为首年单价人民币

３．１１

元

／

平方

米

／

天，自第

２

年起每

３

年在上一年基础上递增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公司、苏宁银河国际、白下苏宁签署《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同意由白下苏宁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承接

新《房屋租赁合同》中公司有关的各项权利义务，合同条款内容不变。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公司与苏宁银河国际签订 《租赁合同》， 租赁位于南京市中山南路

４９

号商茂世纪大厦六层面积为

１

，

５３０．３４

平米区域，作为网上商城销售分公司办公场所。 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止，租赁费用

为首年

２．０７

元

／

平米

／

天，从第二年起每年在上年基础上逐年递增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苏宁银河国际签署退租协议，一致同意因公司办公地点变更提前解除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签署的《租

赁合同》，终止租赁南京市中山南路

４９

号商茂世纪大厦六层面积为

１

，

５３０．３４

平米区域。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公司与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场地租赁合同》，将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的

２１７

号的龙吟广场一层

区域， 使用面积为

１

，

０００

平米的物业出租给其作为楼盘展厅以及销售中心。 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止，共计三年。 第一年租金为

１６４．２５

万元，第二年租金为

２２９．９５

万元，第三年租金为

２４１．４５

万元。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公司与苏宁银河国际签署《场内灯箱广告发布合同》，向其租赁位于苏宁银河国际购物广场中的灯箱广告

位，租赁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租赁费为

１０

万元。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子公司四川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与成都鸿业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场地租赁合同》，出租位于成都市红星

路三段

１６

号正熙国际大厦苏宁电器一层部分区域用于成都鸿业置业开展日常业务，租赁面积共计

３１８．７５

平方米，租赁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租期一年，场地租金及物管费为

３０６

万元。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子公司四川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承租成都鸿业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高新

区南部园区天府大道北段

８

号物业一到四层用于开设旗舰店（以下简称“成都天府立交店”），租赁面积共约

１０

，

９７３

平方米，

租赁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止，租赁费采用“保底加提成”方式，每年度按含税销售总额的

３．２％

支付租

赁费，但租金单价不低于

７０

元

／

月，即年保底租赁费

９２１．７３

万元。 另公司代收代付成都鸿业置业有限公司日常所需水电能源

费。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与玄武苏宁置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向玄武苏宁置业出租位于南京市徐庄软件园内苏

宁电器总部

７

号、

８

号楼

１－７

层、地下夹层及负一层部分物业，同时免费提供建筑面积约为

１

，

９６３

平米的地下停车场作为配

套物业（以下简称“配套物业”），用于其开展酒店经营业务。 出租物业面积约为

４５

，

０００

平米，另配套物业面积约为

１

，

９６３

平

米，最终面积以竣工后测绘部门实测面积为准。租赁期限为十五年，自物业竣工验收之日起交付，租金费用按照第一年至第五

年

１．２

元

／

平方米

／

日，自第六年起每两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５％

。 出租物业暂按

４５

，

０００

平米计算，即第一年至第五年租金

为

１

，

９７１

万元

／

年，第六年至第七年为

２

，

０６９．５５

万元

／

年，第八年至第九年为

２

，

１７３．０３

万元

／

年，第十年至第十一年为

２

，

２８１．６８

万元

／

年，第十二年至第十三年为

２

，

３９５．７６

万元

／

年，第十四年至第十五年为

２

，

５１５．５５

万元

／

年。 鉴于物业从交付至装修开业需

要一定时间，公司同意在上述租金的标准上给予玄武苏宁置业首年

９０

天的租金优惠，即第一年租金为

１

，

４８５

万元，租赁期间

总租金为

３２

，

２４０．１４

万元。 另地下二层约

１

，

９６３

平米的车库作为配套场所，公司免费提供玄武苏宁置业使用。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子公司青岛鲁宁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与青岛苏宁置业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向其租赁

其开发的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京口路

２２－４２

号、 古镇路

１－２９

号、 书院路

１－１１

号的物业一至三层用于开设

ＥＸＰＯ

超级旗舰店

（以下简称“青岛李村广场店”）。 租赁物业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４

，

１２０

平米，租赁期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到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期限为

１０

年。 租赁费用采用“保底加提成”方式计算，按含税销售总额的

３％

计算的金额作为租赁费用，但每平米单价不低于

２．５

元

／

天，即年保底租赁费用为

１２８８．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公司子公司青岛鲁宁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与青岛苏宁置业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因公司门店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停业装修，经双方友好协商，青岛苏宁置业同意免收公司装修期间的租金。 鉴于青岛苏宁

已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租金

３

，

２２１

，

１２５

元，则在

８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１８

日期间的租金费用抵减

２０１２

年

一季度部分租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租金予以减免。

１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与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公司向苏宁置业集团出租位于南京徐庄软件园内苏宁

电器总部

５

号楼

１－６

层及

１

号楼

６

层部分区域用于办公，出租面积为

１４

，

３７９

平方米，租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共计

５

年。 首年租金

９４４．７０

万元，租金每三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按

５％

递增，即第一年至第三年为

９４４．７０

万元，第四年

至第五年为

９９１．９４

万元。

１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与江苏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公司向江苏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出租位于南京

徐庄软件园内苏宁电器总部

１

号楼

６

层部分区域用于办公，出租面积为

１

，

０６７

平方米，租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共计

５

年。 首年租金

７０

万元，租金每三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按

５％

递增，即第一年至第三年为

７０

万元，第四年至第

五年为

７３．５０

万元。

１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与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公司向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租

位于南京徐庄软件园内苏宁电器总部

１

号楼

６

层部分区域用于办公， 出租面积为

５００

平方米， 租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共计

５

年。 首年租金

３３

万元，租金每三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按

５％

递增，即第一年至第三年为

３３

万元，第

四年至第五年为

３４．６５

万元。

１６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公司子公司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与福州苏宁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出租位于福州市

学军路

１

号群升国际

Ａ

区

１

号楼

３Ｆ

部分区域用于福州苏宁置业办公，租赁面积

２６２．８７

平方米，租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共计

３

年，租赁期限内租金及物业管理费金额合计

６７．２２

万元。

１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公司子公司乐购仕（南京）商贸有限公司与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公司向其租赁位于

南京市山西路一号银河大厦裙楼部分

１－５

层用于乐购仕生活广场的经营业务。 租赁物业面积共计

１９

，

２９１

平米， 租赁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租金费用按照首个租赁年度

３．５

元

／

平方米

＊

日，自第三年起每两个租赁年度在

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３％

。 鉴于物业从交付至装修开业需要一定时间，双方约定首个租赁年度和第二年租金均为

２

，

４６４

万元

／

年，第三年至第四年为

２

，

５３８

万元

／

年，第五年至第六年为

２

，

６１４

万元

／

年，第七年至第八年为

２

，

６９２

万元

／

年，第九年至第十年

为

２

，

７７３

万元

／

年，租赁期间租金总额为

２６

，

１６２

万元。

根据上述租赁协议，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租赁费以及向关联方收取的租赁收入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度

（人民币千元）

租赁收入 租赁费用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７２．００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０８０．５５

江苏苏宁银河国际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２１

，

５６６．０３

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０

江苏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

南京玄武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９

，

８５５．００

成都鸿业置业有限公司（注

１

）

３

，

０６０．００ ６

，

９１２．９９

青岛苏宁置业有限公司（注

２

）

３

，

２２１．１３

福州苏宁置业有限公司

１１２．０３

２０

，

６２２．５８ ５０

，

７７２．１５

注

１

：成都天府立交店的租金采用“保底加提成”的方式计算，公司先按照年保底租金按季度支付，年度结束后，按该店当

年实现销售收入（含税）的

３．２％

计算提成租金，若计算得出的租金额超过保底租金，则应向成都鸿业置业支付差额部分租金。

２０１１

年，成都苏宁电器应向成都鸿业置业支付的前述租金差额为

２０１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份支付完毕。

另公司在报告期内代收代付成都鸿业置业水电费

１４４．３７

万元。

注

２

：报告期内，青岛李村广场店停业装修，故未计提销售提成费用。

（二）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及境外全资子公司

ＧＲＡＮＤＡ ＭＡＧＩ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ＭＡＧＩＣ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及

境外子公司

ＧＲＡＮＤＡ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ＧＡＬＡＸＹ

”）共同参与日本

ＬＡＯＸ

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ＬＡＯＸ

”）定向发行

事宜， 并与

ＬＡＯＸ

签署 《资本及业务合作合同书》（以下简称 “《合同书》”）。 根据 《合同书》 约定，

ＬＡＯＸ

计划向

ＭＡＧＩＣ

及

ＧＡＬＡＸＹ

定向发行共计

２５７

，

１４３

，

０００

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３５

日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５

，

０００

日元（约

７．２１

亿元人

民币，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１００

：

８．０１５１

计算，下同）；其中，

ＭＡＧＩＣ

出资

６

，

２７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

日元（约

５．０３

亿元人民币）认购

１７９

，

２３５

，

０００

股股份，

ＧＡＬＡＸＹ

出资

２

，

７２６

，

７８０

，

０００

日元（约

２．１９

亿元人民

币）认购

７７

，

９０８

，

０００

股股份（以上简称“本次向发行”）。 发行完成后，

ＬＡＯＸ

发行在外普通股（扣除库存股，下同）总股本增加

至

５４４

，

８１３

，

７７４

股；

ＭＡＧＩＣ

将持有

ＬＡＯＸ

发行在外普通股

５１％

的股权， 仍为

ＬＡＯＸ

的第一大股东；

ＧＡＬＡＸＹ

将持有

ＬＡＯＸ

发行在外普通股

１４．３％

的股权，为

ＬＡＯＸ

的第二大股东。截止本次发行前，

ＬＡＯＸ

发行在外普通股总股本为

２８７

，

６７０

，

７７４

股，

ＭＡＧＩＣ

持有其发行在外普通股

３４．２８％

的股权，为

ＬＡＯＸ

第一大股东；日本观光免税株式会社持有其发行在外普通股

２５．３７％

的股权，为

ＬＡＯＸ

第二大股东。

本次关联交易获得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就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获得

ＬＡＯＸ

股东大会及中日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审批通过。

８

月底，

ＭＡＧＩＣ

、

ＧＡＬＡＸＹ

完成认购款支付，并完成有关股权登记手续。 认购完成后，

ＭＡＧＩＣ

持有

ＬＡＯＸ

发行在外普通股

５１％

的股权，

成为

ＬＡＯＸ

公司控股股东，

ＧＡＬＡＸＹ

持有

ＬＡＯＸ

发行在外普通股

１４．３０％

的股权，成为

ＬＡＯＸ

公司第二大股东。

（三）合作

公司组织南京地区连锁店联合银河国际共同举办“满就送购物券”的促销活动，顾客在双方购物所获赠的购物券均可充

当同等金额的现金，可在本公司南京地区各连锁店及银河国际消费时通用，双方于每月

２５

日定期进行购物券的核对结算并

开具相应票据。

于

２０１１

年度，顾客所持公司购物券在银河国际使用的金额约为人民币

８．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为人民币

８．２６

万元）。

（四）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使用许可的议案》，同意许可公司第二大发起人股

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使用公司已注册的部分“蘇寧”系列注册商标以及

部分“苏宁”及“

ＮＳ

”组合的系列注册商标。 若在后期的经营活动中，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具有实际

控制权的公司需要使用许可使用商标的延申商标，公司可代为申请注册，并许可其使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使用许可的议案》，许可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２０％

以上（含

２０％

）股份的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使用公司已注册的部分“苏宁”以及“苏宁”的汉语拼音

“

ＳＵＮＩＮＧ

”系列商标。 若在后期的经营活动中，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需要使用许可使用商标的延申商标，公司可

代为申请注册，并许可其使用。

本报告期内，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商标使用许可费

２００

万元。

（五）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关联方未对本公司进行担保。

（六）接受劳务和购买礼品

２０１１

年度，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玄武苏宁置业有限公司玄武苏宁银河诺富特大酒店、南京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索菲特银河大酒店、南京钟山国际高尔夫置业有限公司索菲特钟山高尔夫酒店主要为本公司提供餐饮等服务；江苏苏宁

银河国际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发生购买礼品业务； 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徐庄总部餐厅筹建管理提供劳务服

务及提供餐饮服务；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办公区的筹建管理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支付费用款项

明细如下：

２０１１

年

（人民币千元）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７９３．７８

江苏苏宁银河国际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８２４．３９

江苏苏宁银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８４０．８３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５６９．９６

玄武苏宁银河诺富特大酒店

４３４．４２

索菲特银河大酒店

６

，

０２６．６９

索菲特钟山高尔夫酒店

５

，

１２７．９３

２４

，

６１８．００

（七）购买商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南京钟山国际高尔夫置业有限公司向公司购买电器商品，发生额共计

４６．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三家子公司南京玄武苏宁置业有限公司、南京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

沃德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对公销售客户，分别向公司购买了电器产品，发生额共计

４４９．５９

万元。

（八）购买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子公司青岛苏宁电器与青岛苏宁置业签署了《认购协议》。为改善青岛公司的办公环境，青岛苏宁向青

岛苏宁置业购置其开发李沧物业

１０－１２

层以及

１５

层作为新的办公区，购置总面积为

３

，

３４６．４４

平米，购置价款为

２

，

９９７．２７

万

元。

（九）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从公司获取薪酬合计

６２２

万元。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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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４

、会议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１

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４０５

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９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秘

办公室。

３

、登记地点：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１

号总部办公楼

１４Ｆ

）。信函登记地址：公

司董秘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１

号总部办公楼

１４Ｆ

董秘办公室，邮

编：

２１００４２

；传真号码：

０２５－８４４１８８８８－８８８０００－８８８４８０

。

五、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秘办公室（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１

号总部办公楼

１４Ｆ

）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１８８８８－８８８８４０

，

联系人：孙天超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

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

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９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

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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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３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的关联交易已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客

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严格执行《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法》的各项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

并在关联方回避的情况下表决通过，因而没有损害到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担任本公司各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

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６

］

８

号《关于规范独立董事对于担保事项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的通知》的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

况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均属于经营性资金往来，均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

度规定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且信息披露符合规范性要求，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资金往来、资金占用事项。

２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亦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以其他方式变相资

金占用的情形。

３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建立了“占用即冻结”机制，能够有

效防止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侵害公司利益，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４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担保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总额为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９３％

。 不存在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的情况，且所有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被担保方

经营状况良好。

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履

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如实提供了公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信息披露准确、完整，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 公司不存

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存在与

“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及《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

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和有效

性。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

况。

五、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的独立意见

本次审议的薪酬及津贴方案是依据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制定的。

薪酬及津贴方案合理，充分肯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快速发展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

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使其更加勤勉尽责，坚实履行应尽的义务。 相关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程序合法。

六、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有利于加强对公司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推进公司自建店、物流基地等项目的标准化批量复制。 该关

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程序合法、合规；交易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定价

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沈坤荣、孙剑平、戴新民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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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连锁店发展项目概况

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之一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作为公司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公司将分别使用募集

资金在华北、西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地区发展

２５０

家连锁店。

二、连锁店发展项目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具体情况

由于从项目规划到募集资金到位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市场环境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同时由于符合公司开店标准的优质店

面资源相对稀缺，使得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原定发展店面在短时间内难以确定合适的店址。 基于前述情况，为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连锁店发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公司近期的连锁发展规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对

２５０

家连

锁店发展项目中合计

１６

家连锁店的实施地点进行变更。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地 区

变更前 变更后

店面

（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

准）

商圈与区域

店面

（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

商圈与区域

２００９

年募集资金

项目

－２５０

家连

锁店发展项目

北京

北三环店 东城区 丽泽路店 丰台区

奥运村店 朝阳区 宝盛里店 海淀区

东二环店 朝阳区 田村店 海淀区

东五环店 朝阳区 石景山八角店 石景山区

天津

南关大街店 宝坻区 中北镇店 西青区

津沽街店 津南区 大港油田店 东丽区

苏州 和基广场店 平江区 长安路店 张家港市

南宁 朝阳路

２

店 兴宁区 北门店 桂林市叠彩区

武汉 中山大道店 江汉区 后湖大道金桥店 江岸区

武汉 街道口店 武昌区 星球广场店 荆门市

孝感 孝感

２

店 孝南区 嘉鱼店 嘉鱼县

郑州 桐柏路店 中原区 韩愈大街店 孟州市

长春 红旗街店

３

店 朝阳区 中东新生活店 吉林市

牡丹江 牡丹江旗舰店 太平路商圈 正阳大街店 绥化市

哈尔滨 红博店 南岗开发区 让胡路店 大庆市

郴州 宜章文明路店 宜章 金桥中央广场店 湘潭市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后，原连锁店发展项目的投资方案不变，不会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变更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的实施地点，是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情况

经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委托苏宁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置业”）及其下属子公司为公司、下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施的包括各地物流基地、自建店项目在内的

各类土建项目提供工程代建服务。 工程代建模式是目前工程项目建设较常采用的操作模式之一，采用该种模式，能够有效利

用专业化工，提高建设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从而降低成本。

本次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接受劳务服务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三年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２

、关联关系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公司与苏宁置业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３

、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张近东先生在董事会

表决时，予以回避并放弃了表决权，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马晓咏，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淮海路

６８

号

１６

楼，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商品房售后服务，土地开发，房屋租赁，社会经

济咨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宁置业（合并报表）总资产

２４７．０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４．８６

亿元。

苏宁置业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地产开发的大型房地产公司，苏宁置业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

为公司提供专业的服务，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计划于董事会后与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程建设项目代建框架合同》（以下简称《代建框架合同》），具体单

个工程项目由公司、下属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分别与苏宁置业或其子公司依据该《框架合同》签署具体的执行协议。合同主要

条款内容如下：

１

、合同方：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２

、合作内容

乙方为甲方物流基地、自建店等各类土建工程项目提供代建服务。

３

、甲方主要职责

（

１

）组织编报项目建议书：提出项目的性质、选址、功能、规模（包括造价）、标准、工期、质量；

（

２

）组织项目相关设计编报工作：包括组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初步设计、项目施工图设计、商业布局方案和平面

规划；

（

３

）负责建设资金的筹集；

（

４

）协助乙方办理与项目相关的审批手续，包括方案规划报批、方案消防报批、办理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质量监督、

安全监督、竣工验收和产权产籍登记等法定建设手续；

（

５

）监督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

６

）参与工程交付与竣工验收。

４

、乙方主要职责：

（

１

）协助甲方组织相关设计编报工作：包括参与编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初步设计和项目施工图设计，协助进行技

术文件的设计及审批工作。

（

２

）受托办理建设工程招标、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消防报批、质量监督、安全监督、交工验收、竣工验收和产权产籍登记等

法定建设手续及所有文书、文件等；

（

３

） 作为招标代理人为甲方选择项目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和主要设备、材料供应商；

（

４

）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合同的洽谈，经甲方最终认可后，组织甲方与合同方签订相关合同，并对所签订的合同实行

全过程管理；

（

５

）负责现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和监督、工期管理、成本控制、协调处理建设中的矛盾，保证工程建设顺利等全过程

管理工作；

（

６

）按项目进度向甲方定期报送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情况；

（

７

）项目建设相关费用审核，为甲方最终项目建设成本确定提供参考依据；

（

８

）工程结束后，负责整理、汇编和移交工程建设档案；负责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法定建设手续办理；

（

９

）合同中约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相关约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３

、合同有效期：

《代建框架合同》有效期共

３

年，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各单项工程的时间以单项工程合同约定的

服务时间为准，但最晚不得超过《代建框架合同》届满日。

４

、合同费用：

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建费用三年累计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具体金额以各单项工程计算的具体金额为准。

包含乙方为甲方所提供服务所有的对应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乙方所属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性费用、沟通协调费用、施工

指导费用、办公费用、通讯费用、电传和电子数据交换费用、图纸文字照片等印刷费用、差旅费用、招待费用、培训费用、会议费

用等。

代建费用标准为：

自建连锁店项目：按单个项目建设总投入（不含土地款及相关税费、下同）金额的

３％

予以支付；

物流基地等其他自建项目：按单个项目建设总投入金额的

１．２％

予以支付。

５

、费用支付

单项工程签订委托代建合同后，甲方暂按工程建设预算投入额计算，支付工程项目代建费用的

３０％

；项目竣工验收时累

计支付至单项工程代建费用的

７０％

，余款

３０％

在项目结束，乙方将项目管理和使用权移交给甲方后六个月内支付，并根据工

程项目决算金额予以确定。在每次付款时，乙方必须开具等额符合税务规定的发票。付款方式为电汇或支票，甲方在收到乙方

的发票后，根据应付的金额，按期支付给乙方。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代建费用由双方依据相关的成本投入以及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为全面贯彻落实“租、建、购、并”多样化的开发策略，公司结合自身管控、资金等能力逐步推进以“统一标准定制开发、满

足顾客服务体验”为核心的自建连锁店开发。 同时为有效解决物流平台建设的相对滞后对公司二、三级市场以及线上业务发

展的制约，有效提升公司区域范围内的资源整合、采购及配套服务能力。 公司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前建成

６０

个物流基地以及全国

枢纽地区

１０

个全自动化存储和分拣仓库。

随着公司自建项目逐步增加，企业内部管理幅度加大。 为更好的利用专业化分工，推进自建店以及物流基地标准化批量

复制，公司委托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开展工程项目代建工作。 实施该项交易后，公司将专注于自建店和物

流基地在选址、开发、筹建环节中一系列标准、流程的梳理、建立和不断完善，而将工程建设中相关统筹、组织、协调等工作委

托给专业的机构执行，更加有利于公司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苏宁置业作为一家专门从事地产开发的大型

地产集团，熟悉商业项目建设，且能够较好地把握工程项目建设要求，有利于促进工程项目按时保质完工，有效防范和化解项

目建设风险。

综上苏宁置业及其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各自建项目提供代建服务业务，能够更好的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工作效率，推进

公司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交易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服务费用三年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

万元，平均每年约为

５０００

万元，

年平均费用额约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１．０４％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影响很小。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有利于加强对公司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推进公司自建店、物流基地等项目的标准化批量复制。 关联

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程序合法、合规；交易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定价客

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关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１

、苏宁电器日常关联交易已经苏宁电器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中，关联董事

１

人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８

人投了赞成票。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不会对苏宁电器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３

、中信证券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当前市价确定，定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中信证券对苏宁电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４

］

９７

号文《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的通知》，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７

日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３３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４０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１３

，

６４７

，

９３６．９０

元后，募集股款净额为人民币

３９４

，

６０２

，

０６３．１０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３

日到位，业经江苏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验证并出具天衡验字（

２００４

）

３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文《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

知》，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获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

４８．００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股

款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９５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到位，业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验证并

出具天衡验字（

２００６

）

３７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６４７

号文 《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获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５．００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２

，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９

，

９４４

，

５２４．５０

元，募集

股款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４２０

，

０５５

，

４７５．５０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

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５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５１

号文《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获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７

，

６２９

，

２４４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７．２０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３

，

０５５

，

２２２

，

９９６．８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５

，

２２３

，

００１．３５

元，

募集股款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４５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０５

号验资报告。

一、募集资金情况（续）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７３

，

２８０．９１

万元（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４．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６

，

１１８．５７

万元 （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２．１２

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５９

，

３９９．４８

万元

（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６．８６

万元）。

２００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现金超过项目部分的人民币

４１

，

０２０．１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０６

年度补充流动资金；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的现金超过项目部分的人民币

７０．７７

万元于

２０１０

年度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现金超过

项目部分的人民币

１９

，

９６４．２３

万元于

２０１０

年度补充流动资金； 本年度支付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费用

１５

万元， 尚有

３０．０３

万元未支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３．２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１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制订了《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予以

修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本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中国

光大银行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营业部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保荐机构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汉中路支行就此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保荐机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分别与交通银行江

苏省分行、中国银行南京鼓楼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深圳发展银行南京汉中路支

行、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就此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续）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

２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连锁店发展项目及各物流中心项目的建设。 本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

于本公司专户中，其中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闲置的募集资金以定期、通知存单的方式存放，不存在存单抵押、质押及其他

所有权、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母公司）有十个募集资金专户、三个定期存款账户和两个通知存款账户，具体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

募集资金

＠

余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募集资金专户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

４１３１２００００１８１９１０００８６１１８ － １０

，

４２１．３８ １０

，

４２１．３８

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

７６４９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５１３７５ ２８

，

８７９．９６ ７

，

０６０．５９ ３５

，

９４０．５５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

４１３１２００００１８１９１００１０５１１０ ４３

，

５９０．４９ ４０

，

２２０．９２ ８３

，

８１１．４１

中国民生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０８０４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６５５８ － １１

，

０９３．１４ １１

，

０９３．１４

中国民生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

０８０４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７４０３ － ９

，

３５４．０８ ９

，

３５４．０８

中国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８０１２０１６５４４５８０９５００１ ２８

，

２６６．４５ ８

，

４３５．０１ ３６

，

７０１．４６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南京鼓楼支

行

３２０００６６２１０１８１７００５５１８３ ８３

，

４５８．７３ １３

，

６６５．８４ ９７

，

１２４．５７

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０７７３６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２４３１３ ４１

，

５８２．４３ ９

，

６８４．７８ ５１

，

２６７．２１

深圳发展银行南京汉中路支行

１１００６８５５５２０６１２ ２５

，

６３６．５０ ６

，

９６４．３１ ３２

，

６００．８１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

０７７７１０８１９１００１１０６３１ １５４

，

６１６．３７ １６

，

３６４．４２ １７０

，

９８０．７９

定期存款账户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南京鼓楼支

行

３２０００６６２１６０８５１０００４３６８－００２２９７４５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

０７７７１－８３０１－１１５４４３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发展银行南京汉中路支行

１２－００６８５５５２０６－０２－０００００９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９４．４２ ８１

，

１９４．４２

通知存款账户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

０７７７１－８３０３－５６８５３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７６４９０１８１０００６０４６６８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９６

，

０３０．９３ １３４

，

４５８．８９ ９３０

，

４８９．８２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续）

２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续）

本公司通过子公司或分公司实施的募集资金项目，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募集资金连同其他股东增资款亦实行专户管

理，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

募集资金

＠

余额

其他股东增

资款

利息收入 合计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益民支行（注）

４４２０１６０６８０００５２５０１８４８ ５７１．７０ １

，

７００．００ ９８．５５ ２

，

３７０．２５

中国银行新华路支行（注）

１６２００７４１２９１７ ２

，

５９６．４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４８ ４

，

６６１．８８

光大银行常州支行（注）

７６６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６５６０３ ４

，

８３３．００ ５３７．００ ０．４５ ５

，

３７０．４５

中国光大银行东莞分行（注）

３８７９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２２６５６ １

，

４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０．８９ １

，

７５０．８９

合计

９

，

４０１．１０ ４

，

５８７．００ １６５．３７ １４

，

１５３．４７

注：对于由子公司实施的募集资金项目，公司是以向子公司增资的形式，将募集资金划拨到对应的子公司，后予以支付或

置换。报告期末，公司正在办理有关子公司的增资手续，故公司子公司开立验资户用于专门存放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增资款。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１

）

２００６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上市公告书，本公司计划对

３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

金，共计人民币

７８４

，

８１９．０

千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７８４

，

８１９．０

千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千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１９５

，

０２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１９８．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８４

，

８１９．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利润总额）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１０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

目

否

５００

，

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 －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６６

，

７３２．５

是

（注

１

）

否

江苏物流中心项目 否

１５３

，

１００．０ １５３

，

１００．０ １５３

，

１００．０ １

，

１９８．３ １５３

，

１００．０ － １００％ ２００８

年 （注

２

） 不适用 否

信息中心项目 否

１３１

，

７１９．０ １３１

，

７１９．０ １３１

，

７１９．０ － １３１

，

７１９．０ － １００％ ２００９

年 （注

３

） 不适用 否

合计

７８４

，

８１９．０ ７８４

，

８１９．０ ７８４

，

８１９．０ １

，

１９８．３ ７８４

，

８１９．０ － １００％ ２６６

，

７３２．５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１

）

２００６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续）

注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１０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开设

７８

家。 在已开设的店

面中，部分已开设店面经营没有达到非公开发行上市公告书判定年限

－

正常年（开业后第三年）。随着项目实施的推进，已开设

连锁店进入成熟稳定期，经营效益逐步提高，该项目效益情况将体现。

根据

１０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开业时间计算，共有

７５

家店面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开业后第三年，由于近年来本公司对部分租金

成本较高，选址欠佳，商圈发生转移的店面加大了调整力度，在前述

７５

家店面中本公司调整关闭了

１３

家，因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实际共有

６２

家连锁店经营达到上市公告书判定年限

－

正常年（开业后第三年）。该

６２

家连锁店预计正常年实现

销售收入人民币

５２３

，

９００

万元（含税），本年度实际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５７１

，

３５６．４

万元（含税），符合预期。

注

２

：江苏物流中心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江苏物流中心项目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其建成后有

助于本公司的区域物流整合，在有效保障货源的前提下加快库存周转率，有效节约人力成本和租赁费用，提高作业效率，进一

步提升本公司的配送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

注

３

： 信息中心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信息中心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其建成后能够有力支撑本

公司未来连锁业务的拓展， 加强本公司的系统数据处理能力和安全运行能力，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应用能

力，有利于企业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２

）

２００７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上市公告书，本公司计划对

４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

金，共计人民币

２

，

４２０

，

０５５．５

千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２

，

２１４

，

４０３．８

千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２

）

２００７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续）

金额单位：人民币千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４２０

，

０５５．５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４

，

０３７．６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２１４

，

４０３．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利润总

额）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

目

否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 ４０５

，

４９７．３ １

，

３２０

，

２６１．８

（

１７９

，

７３８．２

）

８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７５

，

５７８．８

不适用

（注

５

）

否

沈阳物流中心项目 否

１４３

，

４８３．７ １４３

，

４８３．７ １４３

，

４８３．７ ２８

，

５４０．３ １１７

，

５７０．２

（

２５

，

９１３．５

）

８２％ ２０１０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６

）

否

武汉中南旗舰店购置

项目

否

２３３

，

８６７．７ ２３３

，

８６７．７ ２３３

，

８６７．７ － ２３３

，

８６７．７ － １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９

，

４０２．５

８５％

（注

７

）

否

上海浦东旗舰店购置

项目

否

５７６

，

２０８．７

５４２

，

７０４．１

（注

４

）

５４２

，

７０４．１ － ５４２

，

７０４．１ － １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２４

，

８８３．４

６０％

（注

７

）

否

合计

２

，

４５３

，

５６０．１ ２

，

４２０

，

０５５．５ ２

，

４２０

，

０５５．５ ４３４

，

０３７．６ ２

，

２１４

，

４０３．８

（

２０５

，

６５１．７

）

９２％ ２１９

，

８６４．７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

２５０

连锁店发展项目已开设

２４８

家连锁店，并全部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公司将加大开发力度，剩余

２

家店面将在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投入完毕。

２

、沈阳物流中心已于

２０１０

年投入使用，尚余部分为待支付的工程款及质保金，另由于公司加强了相关建设成本等控制，项目资金出现一定的结余。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２

）

２００７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续）

注

４

：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现金低于项目部分的人民币

３

，

３５０．４６

万元已经调整上海浦东旗舰店购置项目的

投资总额。

注

５

：

２５０

家连锁店项目尚未全部实施完毕，且连锁店均在

２００７

年及以后开设，部分店面经营没有达到非公开发行上市

公告书判定年限

－

正常年（开业后第三年）。 随着项目实施的推进，已开设连锁店进入成熟稳定期，经营效益逐步提高，该项目

效益情况将会进一步体现。

根据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开业计算，共有

１０７

家连锁店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开业后第三年，其中公司调整关闭

１０

家，因此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实际有

９７

家连锁店达到上市公告书判定年限

－

正常年（开业后第三年）。 该

９７

家连锁店预计正常

年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７９４

，

０００

万元（含税），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６２３

，

７３３．８４

万元（含税），完成了预计销售

的

７９％

，较预期有一定的差距，主要原因为：部分店面所在商圈有待进一步培育、成熟，同时由于满足本公司连锁发展标准的

优质店面资源有一定的稀缺性，部分连锁店未能取得目标商圈中的理想物业，随着本公司店面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店

面经营的成熟，效益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注

６

：沈阳物流中心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沈阳物流中心建成后有助于本公司的东北区域物流整合，在有效保障货

源的前提下加快库存周转率，有效节约人力成本和租赁费用，提高作业效率，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配送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２

）

２００７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续）

注

７

：武汉中南旗舰店购置项目、上海浦东旗舰店购置项目预计正常年分别实现人民币

３．５

亿元（含税）、人民币

７．５

亿元

（含税）的销售规模，武汉中南旗舰店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２．９９

亿元（含税），上海浦东旗舰店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实

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４．４８

亿元（含税），分别完成了预期销售收入的

８５％

、

６０％

。

上述两家连锁店的购置，能够有效地保障本公司店面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且在商业物业租金水平不断上涨的市场

环境下，以购置方式提前锁定物业成本，有助于本公司降低店面运营成本。 武汉中南旗舰店和上海浦东旗舰店的开设，对本公

司在当地的连锁发展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有力的提升了消费者对本公司的认知度与本公司的品牌美誉度，增强了本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扩大了本公司的市场份额。

２０１１

年，受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影响，家电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相较于原先较为积

极的销售收入预计金额，两家连锁店的销售收入完成率尚有一定的差距，本公司相信通过进一步增强商品规划，丰富产品类

别以及加强宣传推广等措施，两家门店的销售收入将能进一步提升。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计划对

８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

资金， 共计人民币

２

，

８００

，

３５７．７

千元。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款项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部分人民币

１９

，

９６４．２３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０

年度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

８０９．０

千元， 具体使用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千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４２５

，

９２８．６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２００

，

８０９．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利润总额）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

目

否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 ７８３

，

２５５．９ １

，

０２４

，

４６７．６

（

３７５

，

５３２．４

）

７３％

２０１１

年

６５

，

５５９．５

不适用

（注

８

）

否

成都物流中心项目 否

１５１

，

９８０．８ １５１

，

９８０．８ １５１

，

９８０．８ １００

，

９８４．６ １４９

，

１６５．３

（

２

，

８１５．５

）

９８％

２０１１

年

（注

９

） 不适用 否

无锡物流中心项目 否

１５２

，

４６９．９ １５２

，

４６９．９ １５２

，

４６９．９ ５８

，

０７５．１ １２６

，

９７７．２

（

２５

，

４９２．７

）

８３％

２０１１

年

（注

９

） 不适用 否

重庆物流中心项目 否

１６６

，

６９７．０ １６６

，

６９７．０ １５８

，

４８７．２ ９５

，

５５３．７ １５８

，

４８７．２ －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注

９

） 不适用 否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续）

金额单位：人民币千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４２５

，

９２８．６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２００

，

８０９．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利润总

额）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天津物流中心项目 否

１５８

，

００８．０ １５８

，

００８．０ １５８

，

００８．０ ９０

，

１１８．６ １３７

，

４２９．２

（

２０

，

５７８．８

）

８７％ ２０１１

年 （注

９

）

不适

用

否

徐州物流中心项目 否

１１３

，

９９４．０ １１３

，

９９４．０ ５２

，

４１１．１ ３２

，

２５９．４ ５２

，

４１１．１ －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注

９

）

不适

用

否

北京物流中心二期

项目

否

２６７

，

２０８．０ ２６７

，

２０８．０ １６１

，

８７１．４ ６９

，

４７５．９ １６１

，

８７１．４ －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注

９

）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３９０

，

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０ １９６

，

２０５．４ ３９０

，

０００．０ －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注

１０

）

不适

用

否

合计

２

，

８００

，

３５７．７ ２

，

８００

，

３５７．７ ２

，

６２５

，

２２８．４ １

，

４２５

，

９２８．６ ２

，

２００

，

８０９．０

（

４２４

，

４１９．４

）

８４％ ６５

，

５５９．５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

因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

２５０

连锁店发展项目已开设

２３２

家连锁店，其中

２１０

家店面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其余店面正在办理投入手续。

由于符合本公司连锁发展标准的优质店面的稀缺性，且商业租金价格呈上涨趋势，给本公司连锁发展的店面选址工作带来了一定压力。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进一步加大开发力度，尽快实施完成该项目。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续）

注

８

：

２５０

家连锁店项目尚未实施完毕，且连锁店均在

２００９

年及以后开设，经营均没有达到非公开发行上市公告书判定

年限

－

正常年（开业后第三年）。 随着项目实施的推进，已开设连锁店逐渐进入成熟稳定期，经营效益逐步提高，该项目效益情

况将会进一步体现。

注

９

： 物流中心的建成后有助于本公司全国各地区的物流整合，在有效保障货源的前提下加快库存周转率，有效节约人

力成本和租赁费用，提高作业效率，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配送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

注

１０

：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大本公司定制包销、

ＯＥＭ

、差异化产品比例，能够有效加强本公司单品

管理能力，从而有助于毛利率水平的提升；同时募集资金还将用于对供应商淡季生产和旺季备货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与

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２

、

２０１１

年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方式、地点变更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连锁店发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公司连锁发展规划，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连锁店发展项目中部分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分别对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

２５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中合计

８９

家连锁店的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前述连锁店实施地点变更后，原连锁

店发展项目的投资方案不变，不会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而通过本次调整，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得到

有效保证。

３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未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０６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已经全部实施完毕，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

０４２．１４

万元，为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

入，报告期内仍存放在公司专项账户中，尚未使用。 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投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其他

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周一）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３

时整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建颖女

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此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该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说明的议案》；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关联交易已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

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到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

七、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九、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监事薪酬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鉴于公司监事会成员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工作勤奋敬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效益的情况，公司拟自

２０１２

年起，将监事会主

席李建颖女士的年薪调整为

４０

万元

／

年，将监事汪晓玲女士的年薪调整为

２０

万元

／

年。 （前述金额均含税）

另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职工代表监事肖忠祥先生的年薪自

２０１２

年起调整为

２０

万元

／

年。 （金额为含税）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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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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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六


